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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公務員財產申報移民署抽選24人公開審查

內政部移民署為積極落實陽光法案，達成廉政願景，於2月11日辦

理2022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審查公開抽籤，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

則，抽選各級幹部、基層共24人，進行後續實質審查，中籤名單並將於

移民署官方網頁公布。

移民署致力國境管理、維護國家安全、尊重多元文化、保障移民人

權，業務攸關外來人口權益，因此廉能透明、遏阻不當利益輸送至關重

要。移民署強調積極落實陽光法案，除了財產申報義務人全數按時申報

外，另採電腦隨機亂數取樣方式，辦理財產申報審查抽籤作業。

本次抽籤作業由副署長梁國輝主持、主計室主任曾麗蘭監證，11日

共抽出24人進行實質審查，另有1人進行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公開

場合經與會人員見證辦理，名單也將在移民署網站公布。

移民署政風室將加強宣導財產申報授權，期望定期申報財產義務人

善用機制，減少財產漏溢報，達到零裁罰的目標。移民署表示，將持續

法令宣導及相關輔導作為，使申報人了解申報程序及最新法規，減輕同

仁財產申報負擔，落實廉能政府的理念。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廉政案例

台南六甲農會勾結碾米廠盜賣公糧總幹事等5人遭押

農糧署南區分署稽查公糧倉庫管理時發現，台南市六甲農會所屬倉

庫，竟遭擅自挪動導致公糧致短虧，派員清點後發現，該倉庫共短虧

1302公噸公糧、損失高達3135萬2992元。台南地檢署去年底起陸續發動

5波追查行動，合計聲押農會許姓總幹事等5人，並持續擴大偵辦中。

南檢指出，南區分署發現公糧短虧後，去年先由該分署政風室帶吳

姓倉庫管理員自首，調查後發現有多家碾米廠涉案，帶回碾米廠負責人及

多位負責載運米糧司機。發現倉庫管理員從每袋公糧內挖取少量放至預先

準備好的空袋內，再用劣質米填補短缺，累積到一定數量後，再以每噸約

1萬8000元價格(市價行情一噸大約2萬5000元)銷贓給特定碾米廠。

檢廉陸續發動追查，17日拘提六甲農會許姓總幹事到案，經檢察官

訊問後，認其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嫌重大，有逃亡及勾

串、滅證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自吳姓管理員自首迄今，已合

計聲請羈押5人獲准。檢廉專案小組將持續深入追查，並要求負責保管公

糧農會擔負賠償損失責。

(資料來源:奇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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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法部務廉政署網站)



壹、案例故事

玉英是一位來臺工作的越南移工。她在101年的時候，為了想要賺

更多的錢，就在同鄉的建議之下離開了雇主家，四處去打工賺錢，於是

玉英遭到勞動部廢止居留許可，外僑居留證也被移民署註銷，成為一名

在臺逾期居留的失聯移工。

後來在106年間，移民署接獲醫院的通報有一名急診病患身分不

明，經查證後發現就是已經逾期居留1583天的玉英。

依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外國人居留原因

消失，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移民署得強制驅逐阿蒂出

國；次依同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阿蒂受驅逐出國處分之後辦妥出

國手續，持續在我國境內居留，移民署得暫予收容。另依同法第38條第

2項、第39條，以及《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收容」是

在一定期間內，在一定處所，拘束受收容的外國人，使其與外界隔離。

但是玉英因為腦溢血意識不清，必須留在醫院加護病房接受治療，

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1款得不暫予收容情形，所

以玉英在病情穩定之前無需收容在收容所內，得以限制住居、定期接受

訪視、提供聯絡方式等收容替代處分，來確保強制驅逐出國的執行。然

而，龐大的醫療費用不僅讓她無力支付在臺逾期居留的罰鍰，更沒有額

外的存款可以購買返國的機票。

為了協助玉英返國，經過移民署桃園市專勤隊實地訪查，了解到病

情及經濟狀況後，一方面尋求越南在臺的官方機構申請專款協助支付醫

療及返國費用；另一方面，移民署也依據《行政罰法》第8條及第18條

規定，考量玉英的經濟狀況，給予減輕罰鍰金額的待遇，並且透過新住

民團體的人際網絡，向在臺的越南鄉親籌措資金繳清罰鍰。除此之外，

因為募款的活動還輾轉聯絡到她家鄉的鄰居。最後，在各方的幫忙之

下，順利康復地搭機回到越南，並在同鄉的迎接下，終於與家人團聚。

人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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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爭點

收容處分必須符合哪些要件才可以作成？受收容人在哪些情形下可

以例外不收容？有哪些替代處分？受收容人如果不服的話，是否可以向

法院聲請救濟？當受收容人有無力支付罰鍰或機票費用的情況，是否有

處理的辦法？

參、人權指標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境內

合法居留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不得驅逐出境，且除事關國家安全

必須急速處分者外，應准其提出不服驅逐出境之理由，及聲請主管當局

或主管當局特別指定之人員予以覆判，並為此目的委託代理人到場申

訴。

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一)在一國境土內

合法居留之人，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之自由及擇居之自由。(二)人

人應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三)上列權利不得限制，但

法律所規定、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他人權利

與自由所必要，且與本公約所確認之其他權利不牴觸之限制，不在此

限。(四)人人進入其本國之權，不得無理褫奪。

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一)人人有權享有身

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

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二)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

逮捕原因，並應隨時告知被控案由。(三)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

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

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於審訊

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船到場。

(四)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時，有權申請法院提審，以迅速

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五)任何人受非法逮捕

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人權宣導

(接續次頁)



肆、國家義務

一、基本原則：締約國必須保證「在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

人」都享有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第2條第1項）。換言之，本公約所訂

各項權利適用於每個人，不論國家間對等原則，亦不論該個人的國籍或

無國籍身份（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1段）。

二、適用範圍：各締約國在其立法上和實踐上均應適當遵守本公約

的規定，這樣才能大大改善外國人的地位。各締約國均應確保在其管轄

範圍內的外國人都能知道本公約的條款和所規定的權利（人權事務委員

會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4段）。

三、生命權與遷徙自由之保障：外國人應享有固有的生命權、法律

保護以及生命不得被任意剝奪的權利。他們不應受到酷刑、不人道或侮

辱性的待遇或處罰。外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和人身安全。他們如果

被合法地剝奪了自由，應該獲得人道待遇，其固有的人身尊嚴應受尊

重。他們有權自由遷徙、自由選擇住所、有權自由離境。（人權事務委

員會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7段）。

四、訴訟權之保障：外國人在法院和法庭內享有平等待遇，並且有

權在依法設立的公正、超然的主管法庭中就任何刑事控訴或法律訴訟的

權利和義務的問題進行公正的、公開的審訊（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5號一

般性意見第7段）。

五、驅逐出境之合法性：《公政公約》第13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

境內合法居留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不得驅逐出境。但如果是居留

超過法定期限或其入境許可所准許的居留期限的非法入境者和外國人則

不受其條款的保護。但是，如果對某一外國人的入境或居留的合法性發

生爭議，那麼，就必須按照第13條的規定來作出有關涉及將他驅逐出境

的此一爭議的任何決定。締約國主管當局有義務依照善意原則行使其權

力，以適用並解釋國內法，但須遵守公約所規定的諸如在法律之前一律

平等之類的規定（第26條）（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9

段）。

人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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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解析

一、外國人並無自由進入我國國境的權利，而移民署依據《入出國

及移民法》收容外國人的目的，在於儘速將外國人遣送出國，而非逮捕

拘禁犯罪嫌疑人。因此，在該外國人可立即於短期間內迅速遣送出國的

情形下，移民署自應有合理的作業期間，以利執行遣送事宜，例如：代

為洽購機票、申辦護照及旅行文件、聯繫相關機構協助或其他應辦事

項，這些都是遣送出國過程中所必要的手續。所以，從整體法秩序來做

價值判斷，該規定賦予移民署合理的遣送作業期間，且於這段短暫期間

內，可以暫時收容該外國人，以防其脫逃，俾能迅速將該外國人遣送出

國，是屬於合理、必要，亦屬於行使國家主權，並不違反《憲法》保障

人身自由的意旨。

二、然而，如果受強制驅逐出國處分的外國人有不適合受收容的情

形，例如：罹患疾病或精神障礙須治療、懷孕五個月以上、衰老或身心

障礙致不能自理生活等，得不暫予收容，但可以要求該外國人遵守各項

收容替代處分，例如：定期至移民署指定的專勤隊報告生活動態、限制

居住於指定處所、定期於指定處所接受訪視、提供聯絡方式，於移民署

人員聯繫時，立即回覆。透過收容替代處分的執行，達到將外國人遣送

出國目的，同時保全外國人應獲得的人道待遇，尊重其固有人身尊嚴。

三、基於上述憲法意旨，為落實即時有效的保障功能，仍應賦予受

暫時收容的外國人，有立即聲請法院審查決的語言及書面，告知其處分

收容的原因、法律依據的救濟機會。倘若受收容人於暫時收容期間內，

對於暫時收容處分表示不服，或要求由法院審查決定是否予以收容，移

民署應即於24小時內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迅速裁定是否予以收容；且於

處分或裁定收容之後，亦應即以受收容之外國人可理解的語言及書面，

告知其處分收容的原因、法律依據及不服處分的司法救濟途徑，並通知

其指定的在臺親友或其原籍國駐華使領館或授權機關，讓受收容的人善

用上述救濟程序，得即時有效維護其權益，才符合上開《憲法》保障人

身自由的意旨。

四、若逾期居留的外國人有無力繳納罰鍰的情形，依據《行政罰

法》的規定，裁處罰鍰，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而給予減輕的待遇，

但是並未免除繳納罰鍰的責任。因此，若當事人於減輕罰鍰後仍無法支

付，行政機關僅能協助聯繫其原屬國、社會福利團體，抑或是透過原屬

國在臺同鄉的人際網絡來籌措逾期居留罰鍰與辦理相關出國事宜。依法

給予合乎當事人情狀的處分，也於情提供當事人所需要的幫助。

(資料來源:108 年內政部移民署人權教材)

人權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消費宣導

臺北關表示，泰國於本（111）年2月8日簽署大麻除罪化之行

政命令，將於公告120日後生效，屆時泰國將成為亞洲首個大麻除罪

化國家；目前泰方僅管制各項產品之大麻萃取物四氫大麻酚

（THC）含量須低於0.2%，並未明文規定特別標示大麻成分。

該關進一步表示，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大麻列為第二

級毒品，禁止於國內持有或攜帶大麻及其產製品入出境；持有第二

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製

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 ，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

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該關再次呼籲，我國明文規定禁止攜帶或持有大麻及其產製

品，請民眾赴泰國旅遊時，切勿購買含大麻成分產品攜帶或郵寄回

國，以免觸法而遭處重刑。

臺北關呼籲民眾自泰國返臺，切勿攜入含大麻成分
之產品，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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